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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下简称“《上市审核规则》”）《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首发注册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

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及《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律师工作报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举报核查函的

专项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

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



8-3-6-2 

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

人历史沿革的专业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问询问题清单

专项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媒体关注的相关事项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转发的审核函〔2021〕

011234 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

以及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加审期间”）发行人生产

经营活动的重大变化事项（含加审期间内变动及加审期间前变动但发行人于加审

期间内提供资料的情形）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六）》（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指派经办本次发行上市的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向本所保证：发行人已向本所

提供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书面资料或口头陈述，一切足以影响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发行人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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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资料上的

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3、本所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时，对于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法

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对

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保

荐机构（以下统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本所在履行《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注意义务后，将其作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

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本所经核查和验证后，将其作为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对于从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本所在其经该

公共机构确认后，将其作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对于本所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根据发行人、政府有关部

门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组织或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审慎核查后作出判断。 

4、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境内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不对中国境外的其他任何法

律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也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

意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验资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审核

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文件中某些数据和/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根据《首发注册办法》或《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有关事项发表结论性意见，仅根据本所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

及其他方面的一般知识而作出判断，因此，本所提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使用者

结合本所的法律意见及其他专业知识进行综合判断。 

6、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

的歧义或曲解。 

7、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如出现总数与

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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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举报核查函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核查意见》《发行人历史沿革的专业核查意见》《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问询

问题清单专项核查意见》《媒体关注的相关事项情况专项核查意见》有关内容进

行的补充与调整，对于上述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关系，本所律师将不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9、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术语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举报核查函专项核查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核查意见》《发行人历史沿革

的专业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问询问题清单专项核查意见》《媒体关注的相关事项情况

专项核查意见》中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

称报告期是指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 

10、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举报核查函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股东信息

披露的专项核查意见》《发行人历史沿革的专业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问询问题清单专项核查

意见》《媒体关注的相关事项情况专项核查意见》之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举报核查函专项核查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核查意见》《发行人历史沿革

的专业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问询问题清单专项核查意见》《媒体关注的相关事项情况

专项核查意见》一起使用，如上述文件的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

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11、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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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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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反馈意见的回复 

问题 2：关于业务承揽涉及贿赂 

舆情显示，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湖南省花垣县原副县长杨胜望受贿案判

决中，证据列举部分有发行人的分包合同及付款凭证等书证。 

请发行人说明：（1）杨胜望受贿案的基本情况，包括犯罪时间、结案时间、

涉及的由发行人承揽的环保工程项目（如有）、行贿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发行人

的关系等。（2）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第十三条“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

贿赂......的刑事犯罪”的规定。（3）结合发行人内控制度设立和执行情况，说明

发行人是否具有健全有效的内控，保障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杨胜望受贿案的基本情况，包括犯罪时间、结案时间、涉及的由发行

人承揽的环保工程项目（如有）、行贿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发行人的关系等 

1、犯罪时间 

根据案号为（2020）湘 31 刑终 138 号的《杨胜望受贿二审刑事裁定书》（以

下简称“刑事裁定书”），2014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杨胜望在担任花垣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期间，利用分管环保局、国土局、安监局、农业局、水利局等部门

工作，和担任花垣县委精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下设的发展生产脱贫工程协调小组

副组长的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并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的同力公司总经理王某 1 等人提供帮助和关照，充当“保护伞”，非法收受、索要

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29.385235 万元。 

2、结案时间 

该案件经湖南省泸溪县人民法院一审，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作出（2020）湘

3122 刑初 15 号刑事判决；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并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审理终结作出刑事裁定书。 

3、涉及的由发行人承揽的环保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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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事裁定书，经审理查明的具体事实中没有涉及发行人的内容。刑事裁

定书中原判决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部分提及的发行人的两个项目分别为

花垣县 2015 年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示范项目

（以下简称“花垣县 2015 年污染防治项目”）和花垣县 2016 年度重金属污染重点

防控区综合防治项目（以下简称“花垣县 2016 年综合防治项目”）。两个项目均

为发行人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中标时间分别为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及 2017 年

02 月 21 日，当时杨胜望作为花垣县分管环保的副县长，是两个项目的分管县领

导。根据发行人书面说明，上述两项目取得合法，项目取得及执行过程中不存在

行贿的情形。 

4、行贿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发行人的关系 

根据湘西自治州纪委监委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有关事项复函》及公

司的说明，刑事裁定书中涉及的行贿人杨某、王某 1、简某、麻某、赵某、王某

二、唐某一等人中，除麻某所在花垣县建筑工程公司承接了发行人的分包项目外，

其他人均与发行人无关。 

经核查，发行人、发行人董监高、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关联方与麻某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麻某所在的花垣县建筑工程公司通过招投标取得发行人分包的项

目，发行人按照进度对花垣县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付款，所有付款均为对公支付，

不存在对私支付的款项，所有付款均未提前支付，总合同付款不存在超额支付款

项的情况；发行人、发行人董监高及核心人员均未与麻某发生往来。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发行人员工

及其实际控制人并未参与杨胜望案件，未与杨胜望发生过私人往来，不存在向杨

胜望行贿的情形，杨胜望与发行人、发行人员工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湘西自治州纪委监委亦在《有关事项复函》中确认在杨胜望受贿案中，未发现发

行人存在向杨胜望行贿等违法犯罪的情形；未发现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

员工涉及杨胜望受贿案，该委在办理杨胜望受贿案中未对上述人员进行立案调

查；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员工未涉及该委其他案件被立案调查情况。经

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钟儒波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属于复函中未

发现涉及杨胜望受贿案，未进行立案调查的范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杨胜望案件并不涉及发行人违法行为，发行人与案

件及相关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案件刑事裁定书提及的发行人项目取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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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通过行贿取得项目的情形，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及员工未涉及杨胜望受贿案，未被立案调查。 

 

二、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三条的规定。 

（一）发行人是否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发行人生产经营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中审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发行人致力于解决农业农村

中的污水、固废、土壤污染及生态问题，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

农村水生态及工矿区生态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污染耕地管控修复等业务，

在农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生产环境治理三大领域提供咨询设计、技术研发、

工程施工、产品制造、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系统服务。 

除《招股说明书》及历次法律意见书中已经披露的风险及瑕疵外，发行人生

产经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业务经营受到主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 

（二）发行人是否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最近三年内，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

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

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已于 2022 年 2 月 6 日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证

明其辖区居民钟儒波，经核查公安信息系统及公安档案等相关资料，在本证明出

具日之前，未发现其在本市有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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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信用中国、

中国证监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等检索查询，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

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查询结果证明》，经查

湖南省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自 2017 年 1 月 10 日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期

间，发行人、钟儒波在湖南省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内无行贿犯罪刑事案件

记录。 

鉴于谢立案件及杨胜望案件涉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或发行人项目，本所律师

对于上述案件进行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谢立案件 

2019 年 1 月 2 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 02 刑初 20

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谢立（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犯受贿罪。

根据该判决书，谢立受钟儒波请托，在艾布鲁承揽郴州市武水河上游杨家河流域

含砷废渣综合治理工程、桂阳县雷坪矿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常德石

门县雄黄矿区重金属污染治理三、四期工程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在 2013年-2018

年期间，谢立先后 24 次收受钟儒波给予的人民币共计 18.9 万元，美元 0.25 万

元。 

根据上述情况，本所律师访谈了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南省监察委

员会（以下简称“省纪委监委”）主管领导，据访谈，省纪委监委确认谢立涉嫌

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因发行人法定代表人钟儒波有向谢立行贿嫌疑，2018

年 4 月，经湖南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怀化市纪委监委对钟儒波立案调查，2018

年 9 月怀化市纪委监委对其调查正式终结。怀化市纪委监委没有对钟儒波及发行

人作出构成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的处理，亦不会再对钟儒波进行调查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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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已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出具《关于钟儒波有关处理情况的

函复》，函复说明：“2018 年 4 月 18 日，我委在办理湖南省环保厅原副厅长谢

立受贿案件工程中，因办案需要，指定怀化市监察委员会对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艾布鲁”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儒波以涉嫌行贿采取留置调查

措施。在留置调查期间，钟儒波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讲清相关问题，经集体研究

并报我委同意，怀化市监察委员会于同年 6 月 17 日对钟儒波依法解除留置措施，

并于同年 9 月 28 日作出终结对钟儒波调查，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最终处理决定。钟儒波案调查终结后，我委及怀化市监委均不再对钟儒波及艾布

鲁公司就原涉案事实进行重复调查并追究责任。” 

2、杨胜望案件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湘 31 刑

终 138 号）》（以下简称“刑事裁定书”） 认定事实证据材料中提及以下信息：

“证实被告人杨胜望收受麻某 190 万元的证据：花垣县双龙镇毛坪村机耕道施工

合同、花垣县花垣镇洞溪坪村机耕道施工合同、花垣县花垣镇长新村机耕道施工

合同、花垣县双龙镇桃花村机耕道施工合同，花垣县兄弟河引水灌溉隧洞清淤加

固工程合同协议书，花垣县 2015 年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重金属污染土壤

修复治理示范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花垣县 2016 年度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综

合防治项目，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包合同及付款凭证，杨某 1

农行账户交易信息，杨某 1 建行账户交易信息，麻某农行、农商行账户交易信息，

向某农商行账户交易信息，证人麻某、杨某 4、龙某 2、唐某一的证言，被告人

杨胜望的供述。” 

经审阅刑事裁定书，刑事裁定书中未显示对发行人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进行

了调查。刑事裁定书提及“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文字属于“以

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部分”，相关内容并未提及发行人涉案、被调查或存在

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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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并经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行

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杨胜望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

与杨胜望发生过私人往来，不存在向杨胜望行贿的情形。 

根据湘西自治州纪委监委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出具《有关事项复函》，确认

在杨胜望受贿案中，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向杨胜望行贿等违法犯罪的情形；未发现

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员工涉及杨胜望受贿案，该委在办理杨胜望受贿案

中未对上述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员工未涉及该委其

他案件被立案调查情况。经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钟儒波一直担任

发行人董事，属于复函中未发现涉及杨胜望受贿案，未进行立案调查的范围。 

据此，本所认为谢立案对钟儒波的调查已终结，不会再追究钟儒波的责任，

杨胜望案件不涉及钟儒波，未进行立案调查，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钟儒波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

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

违法行为，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发行人是否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等情形。”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通过信用中国、中国证监会检索查询，并与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不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

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上述人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

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信用中国，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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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首

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结合发行人内控制度设立和执行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健全有效

的内控，保障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发行人已制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反舞弊制度》《诚信建设

管理规定》《费用管理制度》等相关内控制度，明令禁止发行人员工以各种形式

贿赂相关人员，明确了业务费用申报及报销的管理，并规定了调查及惩处办法。 

经访谈发行人总经理，发行人在业务流程设计中，将业务舞弊和财务舞弊风

险与控制措施相联系；在岗位设置中，将有相互监督、牵制作用的职责予以分立，

确保不同岗位之间在工作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对涉及高风险的工作环节

和岗位，发行人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对贿赂行为实施有效防范和监督。同时，发

行人各管理层严格实施对合规工作的监督责任，对所主管部门的业务活动、费用

支出进行审核与监督，防止产生商业贿赂行为；发行人亦明确了财务和审计部门

在合规工作中的职责，财务和审计部门结合工作职责对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

独立监督。 

经本所律师实际参与发行人的报销流程，费用报销过程中履行了《费用管理

制度》的审核流程，最后由总经理签字确认。 

中审华已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确认发行人的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

可靠性。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健全有效的内控，能够保障生产经营合

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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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加审期间的补充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获得发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有效批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关于本

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尚在有效期内。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尚需中国证监会履

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发行人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

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和《招股说明书》，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面值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发行条件和

价格相同，发行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一

百二十七条及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条规定 

发行人已聘请西部证券担任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

条的规定。 

2、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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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和董

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

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营业

收入分别为 44,031.38 万元、49,181.84 万元和 52,175.5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37,442.31 万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中审华已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审计报告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本所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钟儒

波。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相关公安机关出具的无

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

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

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首发注册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根据《首发注册办法》第二章所规定的发行条件，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

核查，具体如下： 

1、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条规定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 2013 年 2 月 4 日成立的艾布鲁有限按经

审计的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艾布鲁有限成立之日起算。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

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并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制度，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

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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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中审华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 3 年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根据中审华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

行人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

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1）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

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二条

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①发

行人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一直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发行人致力于解决农业农村

中的污水、固废、土壤污染及生态问题，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

农村水生态及工矿区生态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污染耕地管控修复等业务，

在农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生产环境治理三大领域提供咨询设计、技术研发、

工程施工、产品制造、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系统服务，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②发行人管理团队稳定，发行人最近 2 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③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

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最近 2 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

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

项的规定。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

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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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

《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中审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发行人致力于解决农业农村

中的污水、固废、土壤污染及生态问题，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

农村水生态及工矿区生态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污染耕地管控修复等业务，

在农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生产环境治理三大领域提供咨询设计、技术研发、

工程施工、产品制造、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系统服务，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相关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

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

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首发注册办

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

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上述人员的确认，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最近 3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符合《首发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审核规则》的相关规

定 

1、根据前述第（一）项至第（三）项分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符合《上市规

则》第 2.1.1 条第（一）项以及《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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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9,000 万元，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3,000 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以上，

发行完成后的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二）

项、第（三）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说明、《审计报告》及《招股说明书》，发行人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

别为 5,280.53 万元、5,889.90 万元、7,102.81 万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项以及《上

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

发注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

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设立仍符合当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如下： 

1、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和方式等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到了有权部门的批准。 

2、发行人设立时《发起人协议》的签订和内容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此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的纠纷。 

3、发行人设立过程中有关财务审计、评估和验资等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发行人的发起人会议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出

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独立于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

陷。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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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现有股东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股本无变更情况。发行人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

等受到权利限制的情形。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发行人经营范围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新设 1 家子公司、3 家分公司，经营范

围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1 
龙山县水萌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批发和销售；

餐厨垃圾的运输及处理；餐厨垃圾、畜禽粪污、秸秆和农副产品

等有机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昆虫养殖、昆虫蛋白饲料生

产销售；生物技术开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湖南艾布鲁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蔡甸分公司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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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3 

湖南艾布鲁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常德西湖分公

司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境技术咨询服务；环保工程设计；工程勘

察设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工程环保设施施工；洁净净化工程

设计与施工；建设工程施工；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服务；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工

程咨询；水质检测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土壤修复；水污染治理；

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危险废物治理；光污染治理服务；

噪音污染治理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生活垃圾处置技术开发；

生活垃圾处置设备、水处理设备的研发；生活垃圾处置设备的生

产（限分支机构）；水处理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限分支机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限分支

机构）；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限分支机构）；雨水的收集、

处理、利用（限分支机构）；水处理设备的安装；水处理设备、

生活垃圾处置设备、环卫设备、环保设备、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

剂材料、节能环保产品的销售；汽车零售；以下经营范围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

财政信用业务：以自有资产进行自来水项目投资、环境污染治理

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4 

湖南艾布鲁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泸州分公司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发行人经营方式 

经核查，加审期间内，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除《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已披露的相关风险及瑕疵外，发行人经营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业

务经营受到主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发行人拥有的业务经营许可资质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取得的业务经营许可资质除延期外无其他变化。 

2020 年 7 月 27 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建法函【2020】100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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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资质证书有效期将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

自动延期，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原资质证书仍可用于工程招投标等活动。 

2021 年 12 月 9 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继续延长的通知》（湘建法函【2021】156 号），

湖南省工程勘察、设计、建筑业、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期间届满的，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上述资质证书有效期将在湖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自动延期，并上传至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原企业资质证书仍可

用于工程招投标和工程建设等活动。因此发行人资质有效期延期情况如下： 

1、发行人现持有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核发的证书

编号为 D243016123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认定发行人资质类别及等级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有效期自 2021 年 6 月 13 日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发行人现持有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证书编号为

D343038794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认定发行人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有效期自 2021 年 5 月 4 日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除上述变化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取得的业务经营许可资质无其他变化。 

（三）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的经营活动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从事经营活动。 

（四）发行人的业务变更情况 

1、经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2、经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五）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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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4,031.38 万元、49,181.84 万元、52,175.52 万元，分

别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100%、100%、100%。 

据此，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六）发行人经营的持续性 

经核查，发行人加审期间内未出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终止事由等，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参照《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钟儒波。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包括钟儒波、游

建军、麻军。 

3、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之“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述。 

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实际控制人钟儒波控制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

他企业包括蓝方合伙、九曲生科、广东中正博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正博伦”）。 

中正博伦为报告期新增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东中正博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MA57CQ7R4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赤花社区广隆工业园兴业 4 路顺联机械城

25 号第 25 栋第 4 层 401-15 

法定代表人 钟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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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1 年 11 月 1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

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钟儒波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5、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 

（1）根据发行人股东确认的调查表，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外）不存在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2）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担任职

务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控制的企业名称 
具体任职及控制情况 

与发行

人关系 

钟儒波 董事长 

九曲生科 董事长，持股 50.41% - 

蓝方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8.21%合伙份额 

发行人

股东 

中正博伦 
执行董事兼经理，持股

100% 
- 

游建军 董事、总经理 - - - 

殷明坤 

董事、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 - - 

鲁亮升 独立董事 - - - 

阳秋林 独立董事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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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兴天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

有限公 
独立董事 - 

曾睿 监事 - - - 

曾小宇 监事 - - - 

朱珂珂 职工代表监事 - - - 

肖  波 副总经理 - - - 

6、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

切家庭成员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司的关联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主要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董事长 

2 珠海横琴金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 

3 珠海琴建园林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董事 

4 
中汇联（珠海横琴新区）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董事 

5 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职工董事 

6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副总经理 

7 
广东省粤普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担任董事 

8 绿传（北京）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子鲁曦担任董事兼经理 

9 湖南凯坤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曾睿的配偶之父刘跃进持股 100%并担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10 湖南万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曾睿的配偶之母黄灵芝持股 100%并担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11 沅江市胭脂湖街道建平批发部 监事曾小宇的父亲曾建平系经营者 

12 衡阳市大衡科考试培训学校 
独立董事阳秋林之弟配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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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3 
衡阳市大衡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阳秋林之弟配偶实际控制的企业 

7、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情况具体主要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关联关系 备注 

1 云南坤朗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儒波曾担任董事的公司 
2018 年 2

月注销 

2 
湖南峰玛科技

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麻军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并持股 51%的公司 

2017 年 6

月注销 

3 
湖南泓蓝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监事曾小宇之配偶陈慧持股 100%并

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公司 

2020 年 3

月退出 

4 
湖南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独立董事鲁亮升曾担任独立董事的公

司 

2019 年 4

月离职 

5 

中科云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独立董事鲁亮升曾担任独立董事的公

司 

2018 年 10

月离职 

6 
长沙腾宸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殷明坤之女殷梦倩曾持股 6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2020 年 8

月退出 

7 
长沙海翼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殷明坤之女殷梦倩曾持股 51%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2018 年 6

月退出 

8 
蓝海恒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鲁亮升之弟鲁志云曾担任董事的公司 

2019 年 6

月注销 

（二）重大关联交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关联自然人

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含 30 万元），或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且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或

者交易金额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本所认为对发行人经营或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

大影响的关联交易。 

1、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加审期间内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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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担保 

2021 年 8 月 20 日，钟儒波、游建军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发行人自 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期间内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担

保，保证最高本金 10,000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担保正

在履行中。 

2021 年 10 月 8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钟儒波签订编号为

“362021190227”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提供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60,000,000 元，保证额度有效期自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

中。 

2021 年 10 月 8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饶林签订编号为

“362021190228”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提供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60,000,000 元，保证额度有效期自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

中。 

2021 年 10 月 13 日，钟儒波、游建军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漓湘路支

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自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2 日期间内与光大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保证最高

本金 4,000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中。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独立董事就加审期间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发表

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上述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没有违反《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各方均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

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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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审议权限、决策程序以及关联方回避等公允决策的程序。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其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明确了关

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四）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

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 

（五）重大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披露 

根据发行人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在《招

股说明书》中对有关重大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披

露，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主要财产变化情况如下： 

（一）专利权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对

发行人专利情况进行网络检索，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6 项专利，该等专利权及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申请时间 有效期至 

权利

限制 

1 一种鲜虫收集装置 2021201928889 
实用

新型 
2021.01.25 2031.01.24 无 

2 一种黑水虻养殖棚 2021201928874 
实用

新型 
2021.01.25 2031.01.24 无 

3 
一种黑水虻卵孵化及

鲜虫养殖池组 
2021201929133 

实用

新型 
2021.01.25 2031.01.24 无 

4 

一种黑水虻鲜虫采收

虫料分离多级振动筛

装置 

2021201929114 
实用

新型 
2021.01.25 2031.01.24 无 

5 一种农村污泥处理过 2021201925109 实用 2021.01.25 2031.01.2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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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申请时间 有效期至 

权利

限制 

程中污水分离处理设

备 

新型 

6 

一种黑水虻虫肥结合

多级有机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系统 

2021204596993 
实用

新型 
2021.03.03 2031.03.02 无 

2、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权不存在质押、

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情

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专利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上述专利权在有效权利期限内，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权不存在质押、被采

取司法强制措施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商标权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并经本所律师登陆中国商标网查询发行

人的商标情况，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新增 2 项商标权，该等注册商标及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质押 

1 

 

第 54374748号 第 40 类 
2021.10．07

-2031.10.06  
申请 无 

2 

 

第 54396982号 第 11 类 
2021.10．07

-2031.10.06 
申请 无 

2、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权不存在质押、

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商标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上述商标权在有效权利期限内，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权不存在质押、被采取司法

强制措施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子分公司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有子公司 4 家，具体情况如下： 

（1）武汉都环立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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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武汉都环立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7MA49GEPB7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武汉市青山区 38 街坊八大家花园 45 号楼（锐创中心）31 层 3112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志武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0 年 6 月 1 日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生态垃圾处理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工程勘察活动；市政道路工程建筑；环保

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水源及供水

设施工程建筑；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工程管理服

务；检测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水污染

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光污染治理服务；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地

质灾害治理服务；生活垃圾处置设备、水处理设备的研发；生活垃

圾处置设备的生产（限分支机构）；水处理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限分支机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限

分支机构）；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限分支机构）；雨水的收

集、处理、利用（限分支机构）；水处理设备的安装；水处理设备、

生活垃圾处置设备、环卫设备、环保设备、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批零兼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2）桃源艾布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 桃源艾布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5MA4RKUKN5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街道莲花湖社区漳江中路诚信花园北 03 栋

404 号 

法定代表人 肖波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0 年 8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水污染治理；环保项目的建设、运营；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建设、运营、维护；环保工程施工；环保咨询；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环境保护监测；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

体废物治理；市政工程技术及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 

桃源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 

（3）湖南长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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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湖南长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7AFP295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基地麓天路 8 号 004 栋 4126 单元 

法定代表人 曾小宇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1 年 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工程设计；环境卫生管理；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的治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设计活动；环保工程

施工；工程总承包服务；工程环保设施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

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

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4）龙山县水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龙山县水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30MA7B8CPK9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民安街道长沙路滨河小区 101 

法定代表人 曾小宇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1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批发和销售；餐

厨垃圾的运输及处理；餐厨垃圾、畜禽粪污、秸秆和农副产品等有机

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昆虫养殖、昆虫蛋白饲料生产销售；生

物技术开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存续分公司共 28 家，报告期内已

注销分公司共 6 家，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 

（四）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等，其中，发

行人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为 0.54 万元，运输设备账面价值为 187.82 万元，电子

设备账面价值为 37.27 万元，其他设备账面价值为 6.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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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该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均系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行购

置，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所有权。 

（五）房屋租赁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与经营相关的主要对外

承租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物业位置 
租赁面积

（m²） 
租赁期限（至） 

1 发行人 

湖南中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雨花区劳动中路 491 号

畅顺大厦商业综合楼 11

楼 

1,136.00 2022.2.28 

2 发行人 

湖南中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雨花区劳动中路 491 号

畅顺大厦商业综合楼 10

楼 1002、1003、1005、

1006 房 

379.00 2022.2.28 

2021 年 3 月 24 日，长沙市雨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发行人上述房屋租赁

核 发 了 《 长 沙 市 房 屋 租 赁 备 案 凭 证 》 （ 备 案 证 书 编 号 为

BA43010020210324000038727）。 

2022 年 2 月 14 日，发行人就上述房屋租赁与湖南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续签了房屋租赁合同，续签后上述房屋租赁期限延续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根据

《商品房屋租赁备案办法》第十四条：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房屋租赁

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续签的房屋租赁合同

尚未进行房屋租赁备案，发行人已出具承诺，将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对续签房屋租

赁合同进行备案。  

据此，本所认为，上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上述续签的房屋租赁合同未

备案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重大法律障碍。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重大采购合同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交易金额在 400 万元以上的采

购合同情况详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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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1 年前五大供应商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1 湖南省华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 衡阳市金辉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湖南斯科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4 湖南省湘钧建设有限公司 

5 安徽蔚来东方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前五大供应商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前股东、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的密切家庭成员等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2、重大销售合同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

销售合同情况详见附件三。 

（2）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基本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1 年前五大客户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1 龙山县龙元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2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农业农村局 

3 衡阳县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 武汉市蔡甸区农业农村局 

5 阳新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发行人前五大客

户均为政府单位或国有企业，不存在前五大客户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发行人前员

工、前关联方，前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密切家庭成员等可能导致利益倾斜

的情形。 

（二）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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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发行人《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

确认及本所的审慎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二）重大关联交易”已披露的情况外，加审期间，发行人

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其他应收款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

收款的账面余额合计 1,105.03 万元，其中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元） 

占其他应收款余

额的比例（%） 

龙山县龙元水利水电有限

责任公司 

保证金 5,100,000.00 40.41 

湖口县农业农村局 保证金 1,800,000.00 14.26 

汨罗市财政局其他资金财

政专户 

保证金 1,500,000.00 11.88 

进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621,800.00 4.93 

朱冰 员工借支 452,025.07 3.58 

2、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

付款的账面余额合计 196.18 万元。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系因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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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等行

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未发生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召开了 3 次董事会和 3 次监事会，未召开股东大会，发行人上述董事会和

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纳税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加审期间，发

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

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

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1%、3%、5%、6%、

9%、10%、11%、

13%、16%、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应纳的增值税计算缴纳 1%、5%、7% 

教育费附加 按应纳的增值税计算缴纳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应纳的增值税计算缴纳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 15%、25% 

 

（二）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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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财务报告》《纳税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加审期间，发

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如下： 

1、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

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即

征即退，发行人报告期内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203 号）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取得换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843000276，有效期三年，发行人 2018 年至 2020 年享受 15.00%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发行人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取得换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143001447，有效期三年，发行人 2021 年至 2023 年享受 15.00%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关于

执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6

号）、《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财

税[2014]55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桃源艾布鲁作为桃源 PPP 项目的运营公司，

由于污水处理项目的特殊性，可享受“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即以取得第一

笔经营收入的当年作为第一年，前三年不计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按 12.5%计

算所得税。桃源艾布鲁 2021 年至 2023 年享受免税的所得税税收优惠。 

4、根据财税【2019】13 号文规定，最新的小型微利企业判定标准放宽为“从

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

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对小型微

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将所得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将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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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税【2021】12 号文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对财税【2019】13 号文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

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武汉都环立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及湖南长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符合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根据上述规定，自行适用相应减免优惠政策。 

5、其他税项 

其他税项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计算缴纳。 

（三）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 

经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收到的单笔金额 10 万元以上（包含 10 万元）的

财政补贴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 

1 

环洞庭湖水源地典型区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技术

体系项目 

50.00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度湖南省第

二批创新型省份专项资金的通知》（长财教

指【2021】26 号） 

2 

“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

半”竞赛活动 

10.00 

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关于下达

“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政策奖

励兑现资金的通知》（湘新财建指【2021】

19 号） 

3 

土壤污染植物修复技术

科普与宣传 

10.00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度湖南省第

酒批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长

财教指【2021】67 号） 

4 

2020 年度建筑业引导专

项资金科技创新类奖励 

10.00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沙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公示 2020 年度建筑业引导专

项资金获奖企业名单的通知》 

5 

2021 年农业标准制修订

项目 

10.00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农业标准制

修订项目奖励资金的通知》（长财农指【2021】

1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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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沙市 2021 年技术交易

奖励 

14.86 

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 2021 年技术交易奖励

资金公示》 

（四）发行人依法纳税 

1、根据《审计报告》《纳税情况专项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报告

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形。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证明，该税务

局未发现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有重大税收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未接受过该局的税

收行政处罚。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被主管税务部门给予

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安全生产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1、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环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主管部门证明或本所律师通过环保主管部门官

方网站的检索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环保违法行为受到行

政处罚的情形。 

2、发行人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如《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之“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所述，发行人涉

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照规定取得环保部门的批准。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加

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

被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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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理解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是指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或本次

发行上市具有重大影响且情节严重的案件。 

（一）发行人涉及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1、根据长沙仲裁委员会、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人出

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

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2、经核查，加审期间，发行人不存在被政府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的尚未了结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长沙仲裁委员会、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以及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涉及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长沙仲裁委员会、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董事

长、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董事长、总经理出具的承

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

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原定向募集公司增资发行的有关问题 

发行人是由艾布鲁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定向募集公

司，不存在定向募集公司增资发行的有关问题。 

二十二、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根据发行人的财务自查，依据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发行人对报告期内的

会计处理上的差错进行了更正。2022 年 1 月 28 日，发行人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相关财务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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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追溯调整。2022 年 2 月 14 日，中审华出具了 CAC 证审字[2022] 0018 号《湖

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以

下简称“《审计报告》”）、CAC 专字[2022]0047 号《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

明的审核报告》（以下简称“《会计差错更正的审核报告》”）、CAC 证专字

[2022] 0051 号《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

表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本所律师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财务数据调整后发行人在本所就本次发行上市

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是否仍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进行了补充

核查，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调

整为 38,034.26 万元、44,031.38 万元、49,181.84 万元和 52,175.52 万元；净利润

分别调整为 4,897.03 万元、5,280.53 万元、5,889.90 万元和 7,102.81 万元；净资

产分别调整为 18,839.24 万元、24,029.48 万元、30,297.93 万元、37,442.31 万元。

因此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中相关表述应做相应修改。 

除上述变化事项外，本所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所披露的相关

内容不存在其他变化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财务数据调整后，截至本所就本次发

行上市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仍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三章“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亦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二十三、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已审阅《招股说明书》，特

别对发行人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

内容进行了审阅。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真实、准确，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会因此引致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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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首发注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各项实质条件；《招

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内容适当；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尚需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壹式陆份，伍份交发行人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和

机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均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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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丁少波 

经办律师：                    

                谭闷然 

 经办律师：                    

                雷泓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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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发行人境内分公司 

1、存续分公司 

序号 分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场所 负责人 成立时间 

1.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分公司 

91530103091322514A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江小区 9 号地块独

商 1 幢 1-3 层商铺 9-10 室 

汪明亮 2014.02.07 

2.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醴陵

分公司 

91430281MA4LKK7F4Y 醴陵市国瓷街道姜湾上正街 27 号 申亮鹏 2017.04.20 

3.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慈利

分公司 

91430821MA4LPLPG7C 

慈利县零阳镇双安社区居委会十组（梅梅公

寓） 

张跃文 2017.05.25 

4.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远

县分公司 

91431126MA4LPPRJ5R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东溪街道东溪社区工

业品市场中心街 306 号三楼 

李代平 2017.05.26 

5.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阴

分公司 

91430624MA4PJL921X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文星镇太傅南路东侧

临街 

叶健 2018.05.08 

6.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省黄平县分公司 

91522622MA6H1R4Q01 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纸房乡向心村一组 卢永峰 2018.06.07 

7.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91510100MA67B4Q27T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盛 刘利军 201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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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场所 负责人 成立时间 

分公司 安街 133 号 6 栋 1 单元 9 楼 8 号 

8.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婺源县分公司 

91361130MA385D7K0T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太白镇太白村 75 号 张亚林 2018.09.26 

9.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安

分公司 

91360983MA386FFD5D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筠阳街道南门村伍家

11 号 

杨汉清 2018.10.17 

10.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市南康区分公司 

91360782MA386NLB9X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蓉江街道办事处金赣

大道 5 号 

温泓 2018.10.22 

11.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瓮安

分公司 

91522725MA6HBFRA88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银盏

镇木老坪社区 

喻渊明 2018.11.01 

12.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镇远

分公司 

91522625MA6J3JKA2Q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舞阳

镇盘龙社区古镇花园 O 栋 2 单元 601 室 

喻渊明 2019.11.06 

13.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怀化

市中方县分公司 

91431221MA4Q4CYRXC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工业集中区 李代平 2018.11.21 

14.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保

产品分公司 

91430100MA4QCEJ103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基地麓天路 8 号二期

厂房 608-A 单元 

张玲 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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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场所 负责人 成立时间 

15.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分公司 

91430703MA4QW1961G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红云街道停车场社区

富贵巷 28 号（二楼） 

朱冰 2019.10.21 

16.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91500112MA60TAXE8C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佳园路 66 号银海北

极星 1 幢 4-商业 2B 区 99 号 

刘利军 2020.03.31 

17.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津市

分公司 

91430781MA4REUE49L 

湖南省津市市汪家桥办事处澹津社区 11 组

2055 号 

王博 2020.06.18 

18.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冈

分公司 

91430581MA4RJAPA0U 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市武威路 200 号 苏彤 2020.07.28 

19.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义安

区分公司 

91340706MA2W8BU631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顺凤路 116 号

商铺 

赵勇国 2020.09.21 

20.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县

分公司 

91340523MA2WBCE52T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西埠镇丰乐南街 57 号 周理 2020.10.21 

21.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枝

分公司 

91520203MAAK3P6R74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银壶街道银河国

际 9-5 

卢永峰 2020.11.13 

22.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91360721MA39TLWXXF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江口镇山田村小桥国 肖威 202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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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场所 负责人 成立时间 

市赣县区分公司 道旁边 1 楼 102 室 

23.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首

分公司 

91433101MA4TG55T0R 

湖南省吉首市乾州街道三岔坪七组(吴三刚

屋私宅) 

陈大宇 2021.06.25 

24.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繁昌

区分公司 

91340222MA8N33EF9K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双桥组

9 号 

赵勇国 2021.08.09 

25.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凤凰

分公司 

91433123MA7AQ5EF67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沱江

镇绿城凤凰 1 号楼地下三层 23 号 

徐向 2021.08.24 

26.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甸

分公司 

91420114MA4F3WY75A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洪北社区菜场路 27

号 

陈征西 2021.10.26 

27.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德

西湖分公司 

91430700MA7BMCFB8C 湖南省常德市西湖区西洲乡新港村一组 李吉新 2021.11.08 

28.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泸州

分公司 

91510504MA6BHDD68U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双加镇友谊街 440

号 11 栋附 150 号 

阳立 2021.11.22 

2、报告期内注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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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负责人 成立时间 注销时间 

1.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

公司 

91430702MA4L66KL1Q 

常德市武陵区穿紫河街道办事

处惠家坪社区滨湖路交通二支

巷 58 号 1-4 楼 

翁荣斌 2016.08.30 2017.12.25 

2.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麻江分

公司 

91522635MA6HQMK376 

麻江县谷硐镇谷硐村（谷硐政府

旁）  

傅胜 2019.06.05 2019.11.08 

3.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 91430900MA4M6C9C5F 

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九二五

社区 72 号 

刘利军 2017.10.13 2017.12.05 

4.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

分公司 

91430802MA4PFLQD8B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桥

办事处颐乐新村 A2 栋 A2-3-602 

杨波 2018.03.30 2019.06.20 

5.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洞庭

分公司 

91430700MA4Q4P729K 

常德国家高新产业开发区西洞

庭生物科技园东北湾社区常蒿

路北侧 

朱冰 2018.11.26 2021.05.31 

6.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芦溪分

公司 

91360323MA360YBR1K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上埠镇九

洲移民小区（4#104） 

翁荣斌 2017.06.05  202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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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发行人报告期内已经履行和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1.  湖南典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六枝特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尾水处理净化工程项目

劳务分包 

495.71 2020.12.13 履行完毕 

2.  

广东伟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衡

阳分公司 

桃源县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 420.00 2020.09 履行完毕 

3.  深圳宏业天成实业有限公司 新余前卫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区污染地修复项目 409.20 2020.08 履行完毕 

4.  湖南省顺益劳务有限公司 醴陵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市推进项目 EPC 总承包 805.00 2017.08 履行完毕 

5.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安化县 2018 年畜禽粪污染资源化利用工程 EPC 项目 439.70 2020.02 履行完毕 

6.  新余市恒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渝水区南安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507.20 2019.09 履行完毕 

7.  常德弘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常德市鼎城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项目 

900.00 2019.09 履行完毕 

8.  宁波益盈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 - 679.00 2019.08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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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9.  深圳市君脉膜科技有限公司 - 417.84 2019.08 履行完毕 

10.  北京瑞美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第二标段工程 400.00 2019.06 履行完毕 

11.  北京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桃源县生活垃圾处理中心临时堆放和渗滤液处理站提质改造

工程 

649.50 2019.05 履行完毕 

12.  江西乾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渝水区南安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640.30 2019.06 履行完毕 

13.  

湖南省盛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袁河（西村-彬江段）沿岸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EPC 项目总承包 620.00 2018.10 履行完毕 

14.  湖南湘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乡镇污水处理工程（二标段）设计、采购、施

工 EPC 总承包项目 

757.63 2018.09 履行完毕 

15.  广东伟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新余前卫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区污染地修复项目 634.80 2018.09 履行完毕 

16.  

湖南省盛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屈原管理区平江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 850.00 2018.06 履行完毕 

17.  衡阳县演陂镇建筑工程公司 津市澹水、涔水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EPC） 560.37 2018.07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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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18.  

上饶市恒业劳务有限公司德兴

分公司 

上饶市婺源县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设计施工 EPC 总承包

项目 

550.00 2018.05 履行完毕 

19.  

湖南省盛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仙女湖流域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及管网配套（三期二标段）工程

和滨河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

包项目 

850.00 2017.12 履行完毕 

20.  

湖南省盛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仙女湖流域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及管网配套（三期二标段）工程

和滨河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

包项目 

754.00 2017.12 履行完毕 

21.  石门县三峰基建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工程第二标段工程 400.00 2017.11 履行完毕 

22.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安化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 1,187.30 2017.06 履行完毕 

23.  

桑植县唯美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乡镇污水处理工程（二标段）设计、采购、施

工 EPC 总承包项目 

607.50 2018.05 履行完毕 

24.  湖南立升工贸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乡镇污水处理工程（二标段）设计、采购、施

工 EPC 总承包项目 

492.14 2018.11 履行完毕 



8-3-6-50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25.  湖南省立升工贸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乡镇污水处理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项目 

677.71 2018.11 履行完毕 

26.  湘阴县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 湘阴县白水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 451.36 2019.03 履行完毕 

27.  湖南省中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阴县白水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 2,060.01 2018.12 履行完毕 

 

附件三：发行人报告期内已经履行和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1.  

龙山县龙元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

司 

龙山县乡镇污水收集与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竣工结算

审计认定

的金额下

浮 4.05% 

2021.11 正在履行 

2.  嘉禾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嘉禾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11,430.0

0 

2021.1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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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3.  蔡甸区农业农村局 武汉市蔡甸区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4,951.15 2021.09 正在履行 

4.  

衡阳县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衡阳县原合成药厂污染场地修复工程（二期） 3,517.36 2021.08 履行完毕 

5.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农业农村局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 2021-2022 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EPC） 4,987.21 2021.08 正在履行 

6.  新余市晟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新余前卫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区污染地补充调查后 14#19#22#25#34#地（除 1

号基坑）修复项目 

3,438.86 2020.09 履行完毕 

7.  和县农业局 和县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EPC 总承包） 3,128.72 2020.09 正在履行 

8.  阳新县农业农村局 

华中分公司-湖北省阳新县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 

5,000.00 2020.08 正在履行 

9.  桃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桃源县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 18,852.70 2020.08 履行完毕 

10.  桃源艾布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桃源县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 17,000.00 2020.08 履行完毕 

11.  黄梅县农业农村局 

湖北黄梅县考田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项目 

5,050.31 2019.12 正在履行 

12.  常德市鼎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德市鼎城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 9,138.88 2019.08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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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13.  进贤县农业农村局 江西省进贤县军山湖钟陵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 3,655.00 2019.08 履行完毕 

14.  进贤县城市管理局 高宗岭垃圾堆放场土壤污染防治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6,218.02 2019.06 正在履行 

15.  新余市渝水区南安乡人民政府 

渝水区南安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

承包项目 

3,421.50 2019.06 履行完毕 

16.  安化县畜牧水产局 安化县 2018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 EPC 项目 5,068.06 2018.10 履行完毕 

17.  汨罗市农业局 汨罗市新塘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建设项目（EPC） 项目（注） 3,560.06 2018.10 履行完毕 

18.  

张家界市永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张家界市永定区乡镇污水处理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二标段

项目（注） 

6,860.91 2018.05 履行完毕 

19.  安乡县农业环境监测站 

安乡县澧水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工程总承包（EPC）项目施工项

目（注） 

3,522.90 2018.03 履行完毕 

20.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农业局 屈原管理区平江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 3,452.95 2017.12 履行完毕 

21.  

常德柳叶湖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

司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黑臭水体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 20,028.07 2017.10 正在履行 

22.  分宜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仙女湖流域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及管网配套（三期二标段）工程和滨河农村环 3,870.00 2017.09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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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对应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司 境连片整治工程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注） 

23.  文山市环境保护局 

文山市历史遗留砷渣综合治理工程（一期）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 项

目 

3,844.26 2017.02 履行完毕 

24.  安化县环境保护局 安化县整县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 4,736.17 2017.02 履行完毕 

25.  湖南洞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湘阴县白水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 9,598.12 2017.0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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